关于2014年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安排的通知

                                                             院教[2014] 12 号
各学院及有关部门：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校大学生学科竞赛的建设与发展，切实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积极奖励教学成果，经研究决定，对我校2014年的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安排如下： 

一、学科竞赛的认定
结合学科竞赛性质及学校重大办学成果的相关规定，将学科竞赛级别划分为以下几类：

1.国家级：指国家教育学术主管部门或专业主管单位组织的全国性学科竞赛。分为国家级I类、II类和III类：

（1）国家级I类：《关于大学生学科竞赛的认定办法（试行）》中规定的国家级学科竞赛。范畴为：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专题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竞赛、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美国数学建模竞赛（MCM)、美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ACM）、国际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

（2）国家级II类：全国范围内举行的；超过1/3参赛院校为“985”或“211”院校的全国性质的学科性质的竞赛。

（3）国家级III类：全国范围内举行的； 2/3及以上参赛院校为普通本科院校的全国性质的学科性质的竞赛。

2.省级：指省级教育学术主管部门或专业主管单位组织的全省性或跨省区的学科竞赛。全国性质的某一地区获奖也属省级奖项。

3.备注：

（1）国家级和省级竞赛均分为单项奖和团体（队）奖。团体（队）奖或奖项为某XX组的奖项只算做一项，不重复累计。

（2）同一项目同时获得省级和国家级及其以上奖项的，以最高奖项为准，不重复累计。
（3）优秀奖和优秀组织奖不计入奖项。

（4）“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业计划大赛由学校团委负责组织、实施，认定及奖励不在此范围内。

二、竞赛组织与管理
1.学科竞赛以立项的方式组织进行，其原则是“学校立项，学院承担，目标管理”。每年2月末由各学院提交当年竞赛申报计划汇总表，见附件1和项目申报表，见附件2，经教务处审核批准后，由承办学院组织学生和教师具体实施。

2.有关学院负责学科竞赛项目的具体实施。学院的教学负责人对竞赛项目工作负总责，落实专人负责竞赛的组织、报名与参赛工作，并为参赛学生提供赛前训练和参赛所需的必要设备、仪器、材料和场地。需要指导教师的学科竞赛，应指派教师具体负责竞赛指导工作。赛事后，对学科竞赛的成绩及有关材料进行归档，并报教务处教研科备案。备案文件包括本年度大学生学科竞赛统计表一份（含电子档），见附件3、学生获奖证书复印件一份。

三、工作要求
各项目的承办单位要根据各竞赛项目对应的全国（省）竞赛的举办时间、内容要求和竞赛办法抓紧制定所承担项目的训练、竞赛方案。

四、参赛对象及指导教师

学科竞赛的参赛对象为在校全日制学生，以本科生为主，鼓励学生跨院组队参赛。指导教师是指对参赛学生进行具体培训与指导的教师，每个参赛队的指导教师原则上为1～2名。

五、经费管理

学校每年设大学生学科竞赛专款，用于各项学科竞赛的开支、对学生和教师的奖励等。

学校将对各竞赛项目视竞赛级别不同，分别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并对获奖师生给予表彰或奖励。

附件1：2014年大学生学科竞赛申报汇总表

附件2：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申报表

附件3：2014年省级、国家级大学生学科竞赛获奖一览表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二○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2：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申报表

申报学院：

	竞赛名称
	
	参赛学院
	

	主办单位
	
	竞赛级别
	

	报名、参赛时间
	

	项目负责人信息

	负责人姓名
	
	职    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竞赛方案

	培训指导方案
	（填写培训指导方式、时间、地点、内容、指导教师等）



	能力训练目标
	（填写通过培训、竞赛，参赛学生取得的锻炼效果）



	竞赛获奖目标
	（填写获奖目标等级、数量等）

	经费预算
	（填写详细预算方案）
总计:

	竞赛组织实施单位意见
	（是否同意在竞赛场地、实验设备等方面进行支持等）
学院院长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处长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